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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标准制修订过程易被忽视问题的分析，提出影响标准申报立项、制修

订质量和速度的影响因素及其处理方法。细节决定成败，希望能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做好标准

立项工作、提高标准制修订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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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标准的质量和技术水平高低对保证产品质量、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起着重要的

作用，高新技术迅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快速兴起等新形势对标准制修订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标

准具有门槛的作用，引领新兴产业发展、支撑社会管理创新，影响着全球 80%的贸易活动，标准的最终

目的是为了贸易和交流。李克强总理指出：要提升标准和检测的有效性、先进性和适用性，提升标

准质量是“全面提高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工程质量、环境质量，从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

基础，同时也是推动我国先进技术走向国际的重要保证。目前，标准由原来的“编写标准”发展为

现在的“研制标准”，标准的质量表现形式也调整为是否能反应出技术水平高低，对研制标准这一

工作的科学性、严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标准制修订过程中易被忽视的问题 

全国衡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衡器标委会）是在衡器行业内从事全国性标准化工作的

技术工作组织，负责衡器专业技术领域的标准化技术归口工作。组织并负责衡器领域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的起草和技术审查是衡器标委会的主要工作职责之一。如何解决标准制修订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制定好标准，是衡器标委会和所有标准起草人员共同关注的内容。在组织标准制修订的过程中，

笔者接触了一些看似简单、实则需要缜密细致考虑处理的问题，如标准立项申请时级别的确定、预

研阶段的前期研究和标准编写规范性等，具体表现在： 

1）标准立项时，不论是推出的新产品还是已有一定市场的产品，往往都希望申报国家标准，

不愿意申报行业标准立项。 

2）标准编写过程中，对所采用国际标准的系列技术问题存在较大的争议和分歧，往往经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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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反复且不能短时间内达成一致意见。 

3）标准文本编写过程中，出现一些编写不规范、口语化的叙述、以及前后不统一、遗漏等低

级错误，等等。 

在标准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起草组需要将大家反馈的意见全部进行汇总，并逐一予以处理，即

采纳或不采纳，对于不采纳的应写出有说服力的理由，让人可以接受，有时会出现不能全面考虑专

家的意见，自行按自己的主张处理标准技术要求等问题，对反馈的意见没有交待或回避反对意见，

导致会议审查时无法顺利通过（专家不同意修改意见或没有足够多的专家认可修改意见，即同意人

数达不到比例要求），从而影响标准的质量水平、耽误标准的制修订进度。 

二、易被忽视问题的处理方法 

1、选择合适的标准级别申报立项 

标准立项时往往需要进行充分的论证，考虑以下若干问题，如：标准要解决什么问题，解决这

些问题的客观条件是否成熟？为了解决问题，需要制定多少项标准，是一个系列标准，还是一个标

准分若干个部分？除了起草单位，还有哪些单位会用到它？标准内容会涉及到哪些行业、部门的工

作和利益？等等。在充分考虑上述问题后，可根据下面的情况，选择合适的标准级别组织标准的申

报立项工作： 

1）《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将标准划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等 4

个层级。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要求的，应当制定国家标准；对没有国家标准又需要在全国某个行

业范围内统一要求的，可以制定行业标准，作为对国家标准的补充。不存在国家标准水平高、其他

标准水平依次降低的问题。此外，为适应某些领域产品技术快速发展和快速变化的需要，对于技术

尚在发展中、需要有相应的文件引导其发展或具有标准化价值、尚不能制定为标准的项目，还可制

定一种“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作为对国家标准的补充指导性技术文件，供使用者参考。 

2）标准是适应当前经济形势发展需要的产物，目前国家正在进行标准清理、压缩国家标准立

项项目数量，专家审查过程中，对于适应性差、市场使用量小、影响不太大的标准均不会被批准立

项。从标准立项方面来说，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标准级别，如：新产品的推出总是有一定的

突破口，其适用范围往往确定在某一行业范围内，可先申报行业标准项目，当产品在发展过程中向

其他众多行业拓展、影响逐渐扩大后，可再根据实际情况，申请国家标准。这样可有效避免一开始

就申报国家标准、受限不被批准立项而影响标准的制修订工作的问题。 

3）今后，企业标准将不再要求备案，而是采用声明的方式处理，由社会、政府进行监管，这

在某一方面来说，更能适应、满足用户的需要，只要生产、使用者双方共同达成一致意见即可，可

有效地降低标准和产品成本。当生产的企业逐渐增多，为了提高生产、技术水平，规范市场、统一

要求，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提出行业或国家标准的申报立项，组织行业代表性的单位完成标准的

制修订，服务市场。 

2、加强标准制修订预研和试验总结工作 

标准制修订过程一般包括预研阶段、立项、起草、征求意见、审查、批准等若干阶段，在不同



 

的阶段需要完成不同的工作任务，如对国际标准的研究、试验方法、验证工作的落实等都是非常重

要，且需要事前落实、确定的。但实际工作中，有些起草人在标准草稿编制之前，对相应的国际标

准没有深入的分析，对国际标准缺少是否适合我国国情的研究，单纯地照抄照搬，以至于到后期的

征求意见或审查时，再重新进行相关研究和修改工作，致使人为地延长了标准的制修订时间。或者，

起草人将自行采用的不成熟的科研成果、未经验证过的或未达成一致意见的试验方法等写入标准

中，得不到大家的认可，致使多次反复修改、无法顺利通过审查，影响标准的质量和标准制修订工

作的完成进度。为此，可提前做好下面的相关工作： 

1）充分检索有关文献  

在动手写标准前，全面检索相关的文献，如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国际标准或国外有关行业、

协会等发布的文献（标准），找到与标准有关的文献后，认真分析并找出可引用的内容。 

2）充分研究相关技术内容并决定取舍 

在标准起草前，尽可能地收集相关法规文献和技术资料，了解同行业不同技术水平单位的生产、

技术情况，充分考虑标准的适用范围，选择有关的技术内容，保证所选择技术内容有充分的依据；

对需验证或试验的技术条款，作好相应的工作安排、落实等。 

3、全面、合理的确定标准技术指标 

标准是各方协商、妥协的结果，并不是说，产品的技术指标定的越高越好，技术指标、要求不

能很高、也不能很低，应通过试验验证，具有可行性，表述准确规范、科学合理。 

选择标准技术内容需要考虑标准的可行性、适应性、协调性问题，一般遵循三项原则，即目的

性原则、性能特性原则和可证实性原则，根据制定标准的目的，有针对性地选择标准中的规范性技

术内容，如产品的技术要求、性能参数、安全、环保、包装、贮运等方面的要求以及相应的试验、

测试方法，使人易于理解、掌握，以保证标准能够正确实施。同时，在标准中尽量用性能特性来表

达要求，给技术发展留有较大的余地。还需要注意：标准中应列入那些能被证实（检验）的、量化

的要求，对于尚未证实的要求不应列入标准，不需要证实的要求不必列入标准。标准中的表述应是

具体、量化的，不应使用含糊的语句，以免引起歧义。 

4、按规定要求规范、编写标准内容 

编写标准时应充分考虑最新技术水平、为未来技术发展留出空间，规定明确且无歧义的条款，

并力求完整、清楚、准确、相互协调，能被未参加标准编制的专业人员所理解和使用，以便促进贸

易和技术交流。 

国家制定有《GB/T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等系列国家标准，

为各类标准的编写提供指导和参考，标准编写应符合 GB/T1.1 的规定，不同类型的标准还应分别符

合 GB/T20000、GB/T20001 等不同部分及标准的规定。标准起草组可借助标准编写模板（标准文本

的编写平台），大大提高标准文本的编写效率和文本质量。与此同时，标准的编写过程中还需注意

以下细节： 

1）标准内容的完整性：标准技术要求中规定的技术指标，后面一定要有试验方法，反之，后



 

面有试验方法的，前面一定要有技术要求，还需要对检验规则和合格判定做出明确的规定。 

2）标准的计量指标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标准的检测方法不能因为节省检测设备和人员等

方面的投入而定的过松，忽略某些技术指标的检测，应以全面体现产品的特性和特征指标、反映整

个产品的质量状况和贯彻国家安全、环保等大政方针要求为原则来确定。 

3）统一性：统一性是标准编写及表达方式的最基本的要求，这种统一将保证标准能被使用者

无歧义地理解。统一的内容有三个方面，即标准的结构、文体和术语的统一。这样要求对保证标准

的理解将起到积极的作用，“结构、文体和术语”的统一，将避免同样内容、不同表述给使用者带来

困惑。另外，统一性也将极大地方便计算机处理，提高效率和准确性。这里以“文体的统一”和“术

语的统一”为例进行说明： 

——文体的统一 

“文体的统一”要求“类似的条款应由类似措辞来表达；相同的条款应用相同的措辞来表达”。举

例说明： 

GB/T1.1-2000 中 6.6.4.1 的规定： 

“如果用图提供信息更有利于标准的理解，则宜使用图。每幅图在条文中均应明确提及。” 

GB/T1.1-2000 中 6.6.5.1 的 规定： 

“如果用表提供信息更有利于标准的理解，则宜使用表。每个表在条文中均应明确提及。” 

——术语的统一 

“术语的统一”要求在每个标准或系列标准内，某一给定概念应使用相同的术语。对于已定义的

概念应避免使用同义词。每个选用的术语应尽可能只有唯一的含义。 

如在标准中我们已经定义了“陈述”这一概念，我们就应在标准中使用“陈述”这一术语，而不使

用“叙述”、“阐述”等同义词来表示同一概念。 

三、结束语 

本文提到的易被忽视的问题，仅是工作中接触到的个别问题，考虑到细节决定成败，与大家共

同探讨，希望能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做好标准立项工作、更好地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高效地制

定出高水平的标准。一家之谈，不当之处，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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